
 

 

農業金融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八條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之授

權，於一百零四年十月五日訂定發布「農業金融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加強管理及確保個人資料之安全

維護。 

本次修正係配合行政院為強化各部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七條

第三項授權所定主管之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建立院

層級個資外洩聯繫機制，及於一百十年八月十一日訂定發布「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聯繫作業要點」，為加強農業金融業對個

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並考量金融監理一致性，參酌「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爰修正本辦法第

六條、第八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強化農業金融業對個人資料外洩通報機制，增訂個人資料外洩之

通報時點、應通報事項及後續行政檢查與處分等規定。（修正條文

第六條） 

二、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個人資料保

護法部分條文規定，增訂「特種個人資料」得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後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並將現行「一般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

利用之「書面同意」，修正為「同意」，不再限定以書面方式為之。

（修正條文第八條） 

 

 

 

 

 

 

 

 



 

 

 

農業金融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農業金融業為因

應個人資料之竊取、竄

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等

安全事故，應訂定下列應

變、通報及預防機制： 

一、事故發生後應採取

之應變措施，包括

控制當事人損害之

方式、查明事故後

通知當事人之適當

方式及應通知當事

人事故事實、所為

因應措施及諮詢服

務專線等內容。 

二、事故發生後應受通

報之對象及其通報

方式。 

三、事故發生後，其矯

正預防措施之研議

機制。 

   農業金融業遇有重

大個人資料安全事故

者，應依附件格式於七十

二小時內通報本會。但於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時，並

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

理。依前項第三款所研議

之矯正預防措施，並應經

公正、獨立且取得相關資

格之專家，進行整體診斷

及檢視。 

   前項所稱重大個人

資料安全事故，指個人資

第六條 農業金融業為因

應個人資料之竊取、竄

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等

安全事故，應訂定下列應

變、通報及預防機制： 

一、事故發生後應採取

之應變措施，包括

控制當事人損害之

方式、查明事故後

通知當事人之適當

方式及應通知當事

人事故事實、所為

因應措施及諮詢服

務專線等內容。 

二、事故發生後應受通

報之對象及其通報

方式。 

三、事故發生後，其矯

正預防措施之研議

機制。 

   農業金融業遇有重

大個人資料安全事故

者，應即通報本會；其所

研議之矯正預防措施，並

應經公正、獨立且取得相

關資格之專家，進行整體

診斷及檢視。 

   前項所稱重大個人

資料安全事故，指個人資

料遭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將危及農業

金融業正常營運或大量

當事人權益之情形。 

一、行政院為強化各部會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資法）

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授

權所定主管之非公務

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辦法（以下簡

稱安維辦法），並建立

院層級個資外洩聯繫

機制，召開會議研

商，並於一百十年八

月十一日訂定發布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

聯繫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行政院個資保護

聯繫作業要點）。 

二、為使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時掌握所轄

非公務機關資料外洩

情形，依一百十年二

月三日會議決議，安

維辦法中有關通報事

項應包括非公務機關

應於發現個資外洩後

七十二小時內通報；

復依行政院個資保護

聯繫作業要點第六點

規定，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接獲通報

後，應於七十二小時

內，通報國家發展委

員會。 



 

 

料遭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將危及農業

金融業正常營運或大量

當事人權益之情形。 

      本會接受農業金融

業依第二項通報後，得依

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

十五條規定，為適當之監

督管理措施。 

三、對於重大個人資料事

故，現行條文第二項

明定農業金融業應即

通報本會。為配合行

政院對安維辦法一致

性規定之要求，並參

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

定，於第二項增訂農

業金融業遇有重大個

人資料事故者，應依

附件格式於七十二小

時內通報本會。但於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時，除依附件格式七

十二小時內通報本會

外，同時應依各該法

令規定辦理。 

四、增訂第四項，明定本

會接受農業金融業通

報重大個人資料外洩

事故後，得依個資法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

五條等規定，為適當

之監督管理措施，如

派員檢查、沒入或命

銷毀違法蒐集之個人

資料、公布農業金融

業之違法情形及其名

稱與負責人姓名等。 

第八條 農業金融業應就

下列事項，訂定個人資料

之管理程序： 

一、蒐集、處理或利用

之個人資料包含本

法第六條所定特種

第八條 農業金融業應就

下列事項，訂定個人資料

之管理程序： 

一、蒐集、處理或利用

之個人資料包含本

法第六條所定特種

一、因應一百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日經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一０四００

一五二八六一號令修

正公布之個資法第六

條規定，將病歷明定



 

 

個人資料者，檢視

其特定目的及是否

符合相關法令之要

件；其經當事人書

面同意者，並應符

合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準用第七條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四

項規定。 

二、檢視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是否符

合免為告知之事

由，及告知之內

容、方式是否合法

妥適。 

三、檢視一般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是

否符合本法第十九

條規定，具有特定

目的及法定情形；

其經當事人同意

者，並應確保符合

本法第七條規定。 

四、檢視一般個人資料

之利用，是否符合

本法第二十條規定

蒐集之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其為特定

目的外之利用者，

檢視是否符合法定

情形，經當事人同

意者，並應確保符

合本法第七條規

定。 

五、利用個人資料為行

銷，當事人表示拒

絕行銷者，立即停

止利用其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者，檢視

其特定目的及是否

符合相關法令之要

件。 

二、檢視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是否符

合免為告知之事

由，及告知之內

容、方式是否合法

妥適。 

三、檢視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是否符

合本法第十九條規

定，具有特定目的

及法定情形；其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

者，並應確保符合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 

四、檢視個人資料之利

用，是否符合蒐集

之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其為特定目的

外之利用者，檢視

是否符合法定情

形，經當事人書面

同意者，並應確保

符合本法第七條第

二項規定。 

五、利用個人資料為行

銷，當事人表示拒

絕行銷者，立即停

止利用其個人資料

行銷，並至少於首

次行銷時，提供當

事人免費表示拒絕

接受行銷之方式。 

六、委託他人蒐集、處

為特種個人資料，及

增列特種個人資料得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為蒐集、處理或利

用，以尊重當事人之

個人資料自主決定

權，爰參酌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非公

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辦法第八條

第一款規定，增訂第

一款後段規定，明定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蒐集、處理或利用特

種個人資料者，應確

保符合個資法第六條

第二項準用第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及第四

項之規定。 

二、因應個資法第七條、

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等規定，將現行「一

般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書面

同意」，修正為「同

意」，不再限定以書面

方式為之，以及個資

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復增訂「推定表

示同意」及由蒐集者

就當事人同意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等規定，

爰配合將第三款及第

四款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行銷，並至少於首

次行銷時，提供當

事人免費表示拒絕

接受行銷之方式。 

六、委託他人蒐集、處

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之全部或一部時，

對受託人依本法施

行細則第八條規定

為適當之監督，並

於委託契約或相關

文件中，明確約定

其內容。 

七、進行個人資料國際

傳輸前，檢視是否

受本會限制並遵循

之。 

八、當事人行使本法第

三條所定權利之相

關事項： 

  (一)當事人身分之確

認。 

  (二)提供當事人行使

權利之方式，並

告知所需支付之

費用，及應釋明

之事項。 

  (三)對當事人請求之

審查方式，並遵

守本法有關處理

期限之規定。 

  (四)有本法所定得拒

絕當事人行使權

利之事由者，其

理由記載及通知

當事人之方式。 

九、檢視個人資料於蒐

集、處理或利用過

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之全部或一部時，

對受託人依本法施

行細則第八條規定

為適當之監督，並

於委託契約或相關

文件中，明確約定

其內容。 

七、進行個人資料國際

傳輸前，檢視是否

受本會限制並遵循

之。 

八、當事人行使本法第

三條所定權利之相

關事項： 

  (一)當事人身分之確

認。 

  (二)提供當事人行使

權利之方式，並

告知所需支付之

費用，及應釋明

之事項。 

  (三)對當事人請求之

審查方式，並遵

守本法有關處理

期限之規定。 

  (四)有本法所定得拒

絕當事人行使權

利之事由者，其

理由記載及通知

當事人之方式。 

九、檢視個人資料於蒐

集、處理或利用過

程中是否正確；其

有不正確或正確性

有爭議者，應依本

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五



 

 

程中是否正確；其

有不正確或正確性

有爭議者，應依本

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五

項規定辦理。 

十、檢視所保有個人資

料之特定目的是否

消失，或期限是否

屆滿；其特定目的

消失或期限屆滿

者，應依本法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刪

除、停止處理或利

用。 

項規定辦理。 

十、檢視所保有個人資

料之特定目的是否

消失，或期限是否

屆滿；其特定目的

消失或期限屆滿

者，應依本法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刪

除、停止處理或利

用。 



 

 

 

第六條附件個人資料侵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 

個人資料侵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 

農業金融業名稱 

   

通報時間： 

通報人： 

年 月 日 時 

簽名(蓋章) 

分 

 職稱     

通報機關 電話：     

   Email：     

 地址：     

事件發生時間  

事件發生種類 □竊取 

□洩漏 

個資侵害之總筆數(大約) 

   

 □竄改  

 □毀損 

□滅失 

□一般個資 筆 

□特種個資 筆 

 □其他侵害事故  

發生原因及事件摘要  

損害狀況  

個資外洩可能結果  

擬採取之因應措施  

擬採通知當事人之時 

間及方式 

 

是否於發現個資外洩

後 72 小時通報本會 

□是 □否，理由 

 一、 本附件新增。 

二、 依行政院一百十年

二月三日「行政機

關落實個人資料

保護執行聯繫會

議」第一次會議決

議，明定非公務機

關遇有重大個人

資 料 外 洩 事 故

者，應依附件格式

通報本會，爰增訂

之。 



 

 

註1：各欄位資訊若尚未明確，得先填寫「不明」，並俟明確後再通報更新補充。 

註2：上開72小時通報本會，例假日均納入計算。 

 


